使用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加密檔案傳輸軟體合約
立約人：                                             （請填寫金融機構名稱及代號）為與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以下簡稱聯徵中心)進行加密檔案傳輸作業，特向聯徵中心借用「加密檔案傳輸軟體」，俾利網路資料傳輸作業安全，立約人茲聲明並同意遵守下列各條款：
1、 立約人已收受聯徵中心交付之「JCIC加密檔案傳輸系統用戶端(含會員、其他使用機構等)安裝光碟」光碟片乙式，並安裝使用其內含之軟體。
使用者帳號：□□□□□□□□。
二、立約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借用物，包含軟體及其安裝光碟片。
立約人違反前項義務，致借用物毀損、滅失、遺失、失竊、或異常使用者，立約人同意聯徵中心將此事由列入資訊安全控管回饋評核之減分事項，視情節重大程度抵扣會員回饋金，並得停止立約人全部、部分或一定期間之加密檔案傳輸作業。
三、立約人非經聯徵中心同意，不得將借用物攜離原安裝地點或讓與第三人使用，亦不得作違法檔案傳輸或非業務需要使用。
四、下列情形發生時，立約人同意聯徵中心得隨時終止本約，且終止後立約人應立即移除已安裝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加密檔案傳輸軟體」並交還安裝光碟：
（1） 立約人未經聯徵中心同意，允許或交付借用物予第三人使用者。
（2） 立約人怠於注意，違反保管義務情節重大者。
（3） 立約人會員資格終止、被迫停用全部或部分查詢作業、組織變更（包括但不限於解散、清算、接管或宣告破產）或停止營業致單位代碼改變、查詢使用原因消滅者。
五、立約人之帳號若逾三十日未收、送任何檔案，聯徵中心保留終止該帳號之權利。
六、除本約外，立約人同意遵照「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資訊查詢系統申裝、使用暨管理作業說明」規定方式使用、管理借用物，包括借用物之申請、安裝、重安裝、管理、遺失、掛失補發、密碼變更、補發密碼單等處理作業程序。
七、為確實有效控管借用物之使用情形，立約人同意派員與聯徵中心系統維護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共同清點及查核借用物狀態與異動情形，並將查核結果回報聯徵中心。如有使用異常者，立約人應儘速追蹤原因，並向聯徵中心具函回報原因及改善措施，回報之即時性及內容確實程度均得作為回饋金之核算依據。
八、本約正本壹式三份，由雙方及立約人所屬（轄）總行稽核單位各收執一份。
九、本約有關事項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之規定，因本約涉訟時，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立約人及代表人用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約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